
证券代码：

000759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

2011-46

关于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武汉商联集团

"

）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与武汉中鑫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鑫投资

"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中鑫投资持有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609,04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41%

。 武汉商联集团与中鑫投资同意在中百集团董事会的安排和股东大会表决等

决策方面保持一致，从而，武汉商联集团与中鑫投资成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武汉商联集团及其关联方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中鑫投资合计持有

87,798,363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2.89%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特此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2011-045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8

月

29

日，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李卫国

先生的通知，其将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10,000,000

股

(

该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1%)

质押给北京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上述质押登记已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质押期限从

2011

年

8

月

26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质押

日止。

截至

2011

年

8

月

29

日，李卫国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31,991,85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42%

；其此次质

押的所持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1%

， 累计质押所持公司股份为

110,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02%,

占其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

83.34%

。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９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等材料，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上午九点以通讯方式举行，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毅召集并主持，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一致

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海

南海汽运输集团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利用自有资金

３

，

６００．８５

万元受让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

公司

５％

股权。 有关受让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受让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５％

股权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２０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０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受让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５％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股份”或“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３６００．８５

万元受让海南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高速”）所持的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汽集团”）

５％

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

、审议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受让海南高速所持有海汽集团股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海峡股

份《公司章程》，本次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

会批准后，公司于同日与海南高速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书》即生效。 本次交易亦经海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琼国资函【

２０１１

】

２３９

号）文件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温国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８

，

８８２．８３

万元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

１６

号高速公路大楼

主要办公地点：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

１６

号高速公路大楼

经营范围：高等级公路勘测、设计、施工、建设、收费、养护、管理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建材、普通机械、

电子产品、农副产品、日用百货、饮食业、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专营外）、矿产品、纺织品、文体用品、汽

车配件、摩托车配件、饮料、酒、副食品、家具、橡胶制品的经营；旅游业开发、汽车客货运输、拯救及维修、租

赁；高科技产品、农业产品的生产、销售；计算机工程与信息服务。

营业执照注册号：（琼企）

４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０４８０

主要股东：海南金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高速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也不存在其

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９６７６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

２４

号

法定代表人：夏亚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肆仟贰佰捌拾陆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肆仟贰佰捌拾陆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市县际定线旅游客运；省、市、县际班车客运；省、市、县际包车客运；市、县内班车客运；

市、县内包车客运；客运站经营；出租客运、城市公交客运等。

本次股权转让前股东及持股比例：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

７０％

股权；海南高速持

３０％

股权。

２

、标的公司简介

海汽集团具有近

６０

年历史，集团公司现有员工

４３００

余人，注册资本

１．４３

亿元。 经过多年的努力，集团

公司已发展成为以道路客运为核心，以旅游客运、公交客运、出租客运、货物运输、汽车销售、汽车维修、汽车

器材与燃油料供应、货物快递等为辅的多元化发展的经济实体。

海汽集团现拥有各类营运车辆

２３５６

辆，在海南省

１８

个市县设有

２２

个分公司和客运车站，现已开通省

内班线

３２０

条，省际班线

１０３

条，日均发班

６０００

多个，客运网络覆盖全省

１８

个市（县）以及广东、广西、湖

南、湖北、四川、贵州、河南、江西、福建、浙江、重庆、山东、云南、安徽等

１４

个省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日均旅

客发送量达

８

万多人次；海汽集团拥有道路客运一级经营资质，进入全国道路运输

５０

强企业之列，位居

１８

位，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品牌影响力。

３

、标的公司经营情况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计

１

，

２２２

，

８０４

，

４４６．９７ １

，

２６７

，

０９８

，

０４９．８２

负债合计

７６５

，

０３３

，

７１２．５６ ８６１

，

３４５

，

８１６．８５

所有者权益

４５７

，

７７０

，

７３４．４１ ４０５

，

７５２

，

２３２．９７

应收账款

１７

，

５７６

，

５０８．５０ １８

，

８２２

，

４３８．２９

营业总收入

９５８

，

６２５

，

５３２．７４ ５５４

，

５７２

，

９９０．８９

营业利润

６０

，

４９３

，

２６０．１８ ３９

，

１７４

，

４２５．１９

净利润

４３

，

３４０

，

６０５．５４ ３６

，

６６１

，

６６７．２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８

，

９９４

，

９０２．６８ １２２

，

５７５

，

２７２．３２

海汽集团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准审字 （

２０１１

）

Ｈ０７１

号审计报告审

计，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方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

、成交金额

公司以人民币

３

，

６００．８５

万元购买海南高速持有的海汽集团

５％

股权。

３

、支付方式

海峡股份应于合同书生效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将上述股权转让价款之

６０％

部分，即人民币

２１

，

６０５

，

１００．００

元一次性汇入海南高速指定账户；剩余

４０％

部分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１４

，

４０３

，

４００．００

元，由海峡

股份在相关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毕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汇入海南高速指定账户。

４

、生效条件、生效日期

合同书及其全部附件经双方有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５

、定价依据

海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 《关于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股份制改造有关事项的批

复》（琼国资函【

２０１１

】

２３９

号）中，同意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分别向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海南省农

垦集团有限公司各转让所持海汽集团

５％

的股权。股权定价以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书》（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３

号）确认的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评估价值

８００１６．９５

万元

为依据，并扣减对原股东进行利润分配

８

，

０００

万元后，

５％

的海汽集团股权转让价格作价为：（净资产评估价

值

８００１６．９５

万元

－

分红数

８

，

０００

万元）

＊

股权转让比例

５％

，即

３

，

６００．８５

万元。

海峡股份与海南高速参照上述定价依据， 共同确认本次

５％

的海汽集团股权转让价格为

３

，

６００．８５

万

元。

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为：

１

、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截止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账面值

１１８

，

２６０．５３

万元，评估值

１６０

，

１５７．１９

万元，增值

４１

，

８９６．６７

万元，增值率

３５．４３％

；负债账面值

７１

，

４０１．３５

万元，评估值

６９

，

７５０．４３

万元，

减值

１

，

６５０．９２

万元，减值率

２．３１％

；净资产账面值

４６

，

８５９．１７

万元，评估值

９０

，

４０６．７６

万元，增值

４３

，

５４７．５９

万元，增值率

９２．９３％

。

２

、经采用收益法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值

４６

，

８５９．１７

万元， 评估值为

８０

，

０１６．９５

万元， 增值

３３

，

１５７．７８

万元， 增值率

７０．７６％

。

评估结论认为：

１

、本次运用收益法与运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的评估结果差异的原因主要是：资产基

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购

建成本通常中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但未考虑企业未来盈利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而收益法评估是

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产出能力（获利能力）的大小，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

观经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

２

、本次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具体原因

是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即本次评估目的主要是用于海汽集团引进战略投资者，从资产购买者的角度看，其投

资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取未来收益，是将现时的货币转化为未来收益的使用权，即现时的支付价值在未来

的收益中得到补偿。 对投资者而言，其为取得该项资产所愿支付的价值取决于该项资产的未来收益和风险

的大小，而不是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或重置成本。 另一方面因为资产基础法主要以各单项资产价值简单相

加之和来确定， 未考虑海南东环铁路已开通和西环铁路预计于

２０１５

年开通对其整体资产功能性及经济性

贬值的影响 （主要是运营班次减少导致车辆闲置以及站场使用率低）， 故其结果必然会与实际产生较大差

距，所以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仅是对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起验证作用。 即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资产价值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评估值为

８０

，

０１６．９５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海汽集团股东全部权益资产价值进

行评估。根据两种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本次评估实施了

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

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 本次拟购买的资产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交易价格公平、合

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６

、资金来源

公司以自有资金

３

，

６００．８５

万元受让海南高速所持有占海汽集团总股本

５％

的股权。

７

、股权交割

合同书生效且海峡股份按约定支付全部转让价款的

６０％

后

３

个工作日，海南高速向海汽集团提供应由

海南高速出具的工商变更登记资料，由海南高速与海峡股份双方协助海汽集团负责办理完成相关登记批准

备案手续。 股权变更登记之日为股权交割日。

８

、标的股权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标的股权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由海南高速享有和承担。

五、受让股权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海峡股份和海汽集团作为省内最大

２

家分别从事道路客运和水上客滚运输的企业，具有较强的产业

互补性，两者同属省市国资系统控制，以股权为纽带，利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进出岛旅客水陆联运，无

缝链接服务的良性互动，资源共享的效应将日趋显现。

２

、目前海汽集团拟进行股份制改制，积极谋求股票上市，海汽集团一旦成功上市，海峡股份籍此可获得

良好的经济回报。

３

、海汽集团近年经营业绩稳定，

２０１０

年海汽公交车业务板块净亏损

１０３７

万元，按剥离公交车业务对海

汽集团

２０１０

年的财务报表进行模拟，假设以模拟报表数据作为测算依据，经过经济测算，本项目股权投资

回报率

７．４３％

，静态投资回收期

１３．５

年，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２０１０

年度，海汽集团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为

４３１４．２０

万元，由于公司受让股权之后仅占海汽集团

５％

股权，因此，所产生的效益对海峡股份的利润

指标和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专项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的 《关于受让海南高速所持有海汽集

团股权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海汽集团近年经营业绩稳定，

２０１０

年海汽公交车业务板块净亏损

１０３７

万元，按剥离公交车业务对海

汽集团

２０１０

年的财务报表进行模拟，以模拟报表数据作为测算依据，经过经济测算，本项目股权投资回报

率

７．４３％

，静态投资回收期

１３．５

年，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２

、海峡股份和海汽集团作为省内最大

２

家分别从事道路客运和客滚运输的企业，具有较强的产业互补

性，两者同属省市国资系统控制，在原有业务合作的基础上，海峡股份经过受让股权成为海汽集团股东，利

用密切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良性互动、资源共享的效应将日趋显现；

３

、近年国内资本市场发展迅速，改制新设的海汽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一旦成功上市，海峡股份将籍此获

得良好的经济回报；

４

、本次股权受让行为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

５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海汽集团股东全部权益资产价值进行评估。 根据两种

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

况，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本次拟购买的资产以评估值作为定价基础，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

广大股东的利益；

６

、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３

，

６００．８５

万元受让海南高速所持有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的

５％

部分

股权。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合同书》

４．

收购资产的财务报表

５．

审计报告

６．

评估报告

７．

有权机构的批文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１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八月

声 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保证本激励计划及草案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激励计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

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及《广东巨轮

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制订。

２

、本激励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形式为限制性股票，其股票来源为巨轮股份向激励对象定向

发行新股。

３

、本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为

１４７０

万股巨轮股份股票，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巨轮

股份股本总额

３９７９１

万股的

３．６９％

。

４

、本计划有效期

４

年，其中锁定期

１

年，解锁期

３

年。

（

１

）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股权之日起

１

年内为锁定期。 在锁定期内，激励对象根据本

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予以锁定，不得转让；

（

２

）锁定期后的

３

年为解锁期。 在解锁期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

分

３

次申请解锁：第一次解锁期为锁定期满后第一年，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

性股票股权总数的

４０％

；第二次解锁期为锁定期满后的第二年，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为

获授限制性股票股权总数的

３０％

；第三次解锁期为锁定期满后的第三年，激励对象可申请解

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股权总数的

３０％

。 在解锁期内，若当期达到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在

当期董事会确定的解锁窗口期内对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申请解锁，当期未申请解锁的

部分不再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若解锁期内任何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则当期可申请解锁

的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股权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５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认定的核

心技术（业务）人员。

６

、巨轮股份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

３．９９

元

／

股。 授予价格依据本计划公告前

２０

个交易日巨轮股份股票均价（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７．９８

元的

５０％

确定，为每股

３．９９

元。

７

、对于按照本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每一次申请标的股票解锁的公

司业绩条件为：（

１

）以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公司净利润增长

率分别不低于

２０％

、

４０％

、

６０％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不低于

７．５％

；

８％

；

８．５％

；（

３

）解锁期上一年度净利润不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以上

净利润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各年净利润与

净资产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如果公司当年

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产生影响净资产的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不计入当年净资产

增加额的计算。

８

、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若巨轮股份发生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向老股东定向增发新股等事宜，限制

性股票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将做相应的调整；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

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若巨轮股份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

缩股、配股、派息、向老股东定向增发新股等事宜，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９

、 巨轮股份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激励计划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

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１０

、巨轮股份承诺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３０

日内，公司不进行增发新股、资

产注入、发行可转债等重大事项。

１１

、本激励计划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后方可实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巨

轮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１２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公司按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对

激励对象进行授予，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

１３

、本次股权激励实施后，将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第一节 释义

以下词语如无特殊说明，在本文中具有如下含义：

巨轮股份、本公司、公司 指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计划、本计划

指

以巨轮股份股票为标的，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的

长期性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 指

激励对象按照本计划规定的条件，从巨轮股份公司获得一定数量

的巨轮股份股票。

激励对象 指

按照本计划规定获得限制性股票的巨轮股份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他员工。

授予日 指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日期，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

授予价格 指 巨轮股份授予激励对象每一股限制性股票的价格。

锁定期 指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被禁止转让的期限，该期

限为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至该限制性股票解锁之

日止，按计划规定分别为

１

年、

２

年和

３

年。

解锁日 指

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成就后，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除

锁定之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公司章程》 指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本激励计划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广东巨轮模具

股份有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

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

前提下，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原则，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２

号》、《股权激励有

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本激励计

划。

第三节 本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

１

、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审议批准本计划的实施、变更和终止。

２

、董事会是本股权激励计划的执行管理机构，下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以下简称“薪酬委

员会”），负责拟订和修订本股权激励计划，报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和主管部门审核，并在股东大

会授权范围内办理本计划的相关事宜。

３

、监事会是本计划的监督机构，负责审核激励对象的名单，并对本计划的实施是否符合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进行监督。

４

、独立董事应当就本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发表独立意见，并就本计划向所有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第四节 本计划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一）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１

、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本计划激励对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而确定。

２

、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本计划激励对象为目前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以及公司董事会

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相关员工。

３

、确定激励对象的考核依据

依据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巨轮股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对激励对象

进行考核，激励对象经考核合格后方具有获得授予本计划项下限制性股票的资格。

（二）激励对象的范围

本计划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

１９

人，包括：

１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２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３

、公司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以上激励对象中，高级管理人员必须经公司董事会聘任。 所有激励对象必须在本计划的

考核期内于公司任职并已与公司签署劳动合同。

４

、激励对象中，李丽璇为控股股东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职务

为巨轮股份董事，所获授权益与其所任职务相匹配。 股东大会将单独表决其是否参加本激励

计划，届时关联股东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三）激励对象的核实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激励对象名单予以核实，并将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予以说明。

第五节 限制性股票股权的来源和数量

（一）限制性股票股权的来源

本计划股票来源为巨轮股份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１４７０

万股股票。

（二）限制性股票股权的数量

本计划采用定向发行的方式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

通股，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为

１４７０

万股，标的股票数量占当前巨轮股份股本总数

３９７９１

万股

的

３．６９％

。

第六节 限制性股票股权的分配情况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李丽璇 董事

１０５ ７．１４２％ ０．２６３％

杨传楷 董事、董事会秘书

１０５ ７．１４２％ ０．２６３％

曾旭钊 董事

１０５ ７．１４２％ ０．２６３％

林瑞波 财务总监

１０５ ７．１４２％ ０．２６３％

张世钦 副总经理

１０５ ７．１４２％ ０．２６３％

吴映雄 副总经理

１０５ ７．１４２％ ０．２６３％

陈庆湘 副总经理

１０５ ７．１４２％ ０．２６３％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１２

人）

７３５ ５０％ １．８４７％

合计（

１９

人）

１４７０ １００％ ３．６９％

注：

１

、本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２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１％

。

第七节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日、相关限售规定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计划的有效期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所有限制性股票解锁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

止。

（二）授予日

授予日在本计划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中国证监会无异议、巨轮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由公司董事会确定，授予日应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之日起

３０

日内，届时由公司召

开董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予，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

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１

、 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

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

３０

日起算；

２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日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

（三）锁定期与解锁日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 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锁定期，均自

授予之日起计。

在锁定期内，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锁定期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解锁日。 在解锁日，公司为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

解锁事宜，未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持有的

限制性股票分三次解锁，即各个锁定期满后激励对象可分别解锁（或由公司回购注销）占其获

授总数

４０％

、

３０％

、

３０％

的限制性股票。

解锁安排如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

性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一次解锁

条件的，其中总额

４０％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４０％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二次解锁

条件的，其中总额

３０％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３０％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由董事会决议确认满足第三次解锁

条件，剩余总额

３０％

的部分办理解锁事宜

３０％

在授予日起的

１２

个月内，激励对象并不享有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以下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该等股票的投票权或通过抵押、 质押等任何方式支配该等限制性股票以获取利益的权

利。 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

激励对象支付；若根据本计划不能解锁，则由公司收回。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锁定，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

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锁期与限制性股票相同；若根据本计划不能解锁，则由公司回购注

销。

（四）相关限售规定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售规定按照 《公司法》 、 《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执行，具体规定如下：

１

、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２

、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或

者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３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中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 、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第八节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一）授予价格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３．９９

元，即满足授予条件后，激励对象可以每股

３．９９

元的

价格购买公司向激励对象增发的巨轮股份限制性股票。

（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授予价格依据本计划公告前

２０

个交易日巨轮股份股票均价（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额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７．９８

元的

５０％

确定，为每股

３．９９

元。

第九节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获授限制性股票：

１

、巨轮股份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３

、根据《巨轮股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

合格。

（二）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在解锁日，激励对象按本计划的规定对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时，必须同时满足以

下条件：

１

、巨轮股份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３

、本计划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的

３

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财务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

达到公司财务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锁条件。

业绩考核的指标为净利润增长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每年度考核具体目标如下：

（

１

）

２０１１

年的业绩考核

以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２０１１

年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

２０１１

年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７．５％

；

（

２

）

２０１２

年的业绩考核

以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２０１２

年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４０％

；

２０１２

年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８％

；

（

３

）

２０１３

年的业绩考核

以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为固定基数，

２０１３

年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６０％

；

２０１３

年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８．５％

；

（

４

）解锁期上一年度净利润不低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以上净利润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各年

净利润与净资产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如果公

司当年实施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产生影响净资产的行为，则新增加的净资产不计入当年

净资产增加额的计算。

４

、根据公司现有考核办法，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标。

５

、未满足上述第

１

条规定的，本计划即告终止，所有激励对象持有的全部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均由公司回购注销；未满足上述第

３

条规定的，所有激励对象考核当年可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均不得解锁，由公司回购注销；某一激励对象未满足上述第

２

条和（或）第

４

条规定的，

该激励对象考核当年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回购注销。

第十节 本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一）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 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

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Ｑ＝Ｑ０×

（

１＋ｎ

）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

股份拆细的比率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 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

Ｑ

为调整后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２

、配股

Ｑ＝Ｑ０×Ｐ１×

（

１＋ｎ

）

／

（

Ｐ１＋Ｐ２×ｎ

）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Ｐ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Ｐ２

为配股价格；

ｎ

为配股的比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Ｑ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３

、缩股

Ｑ＝Ｑ０×ｎ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ｎ

为缩股比例 （即

１

股公司股票缩为

ｎ

股股

票）；

Ｑ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４

、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标的股票数量不做调整。

（二）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本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

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Ｐ＝Ｐ０÷

（

１＋ｎ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的比率；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２

、配股

Ｐ＝Ｐ０×

（

Ｐ１＋Ｐ２×ｎ

）

／

［

Ｐ１×

（

１＋ｎ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Ｐ１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Ｐ２

为配股价格；

ｎ

为配股

的比例（即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股份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３

、缩股

Ｐ＝Ｐ０÷ｎ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ｎ

为缩股比例；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４

、派息

Ｐ＝Ｐ０－Ｖ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５

、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标的股票授予价格不做调整。

（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当出现前述情况时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授予价格、限

制性股票数量。 律师应当就上述调整是否符合《管理办法》 、 《公司章程》和限制性股票计划

的规定向公司董事会出具专业意见。

第十一节 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锁定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锁人数变动、 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

资本公积。

（一）会计处理方法

１

、授予日

确认股本和资本公积。

２

、锁定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在锁定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将取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计入成本

费用，同时确认所有者权益或负债。

３

、解锁日

在解锁日，如果达到解锁条件，可以解锁；如果全部或部分股票未被解锁而失效或作废，

按照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处理。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４７０

万股， 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

的公允价值， 最终确认授予日巨轮股份向激励对象授予的权益工具公允价值总额为

２１７７．６６

万元，该等公允价值总额作为巨轮股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总成本将在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

过程中按照解锁比例进行分期确认。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具体金额应以实际授予日计算的

股份公允价值为准。 据测算，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４

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万元）

２０１４

年（万

元）

１４７０ ２１７７．６６ １１７．９６ １３４２．８９ ５１７．１９ １９９．６２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限制性股

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从而对业绩考核指标中的净利润增长率指标

造成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若考虑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

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

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第十二节 本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一）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本计划即行终止：

１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２

、公司出现合并、分立等情形；

３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４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５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当公司出现终止计划的上述情形时，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

锁，并由巨轮股份回购注销。

（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１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但仍在巨轮股份内，或在巨轮股份下属分、子公司内任职的，

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全按照职务变更前本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 但是，激励对象因不能胜

任岗位工作、考核不合格、触犯法律、违反执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

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或因前列原因导致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的， 董事

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巨轮股份

回购注销。

２

、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巨轮股份回购注销。

３

、激励对象因退休而离职，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完全按照退休前本计划规定的程序进

行，且董事会可以决定其个人绩效考核条件不再纳入解锁条件。

４

、激励对象因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应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

１

）当激励对象因工伤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时，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完全按照丧失劳

动能力前本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 且董事会可以决定其个人绩效考核条件不再纳入解锁条

件；

（

２

）当激励对象非因工伤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时，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

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并由巨轮股份回购注销。

５

、激励对象若因执行职务而死亡，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由其指定的财产继承人或法定

继承人代为持有，并按照死亡前本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且董事会可以决定其个人绩效考核

条件不再纳入解锁条件；若因其他原因而死亡，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并由巨轮股份回购注销。

６

、其它未说明的情况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并确定其处理方式。

第十三节 回购注销的原则

公司按本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但根据本计划需对回

购价格进行调整的除外。

（一）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 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发股票红利、 派息、配股等影

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

Ｐ＝Ｐ０ ÷

（

１＋ｎ

）

其中：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或送股

后增加的股票比例） ；

Ｐ

为本次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Ｐ０

为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或本次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２

、派息

Ｐ＝Ｐ０

﹣

Ｖ

其中：

Ｖ

为每股的派息额；

Ｐ

为本次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Ｐ０

为限制性

股票授予价格或本次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３

、配股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实施配股的，公司如按本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则因获

授限制性股票经配股所得股份应由公司一并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所获授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 按授予价格或本次配股前已调整的回购价格确定；因获授限制性股票经配

股所得股份的回购价格，按配股价格确定。

（二）回购价格的调整程序

１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上述已列明的原因调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董事

会根据上述规定调整回购价格后，应及时公告。

２

、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应经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三）回购注销的程序

公司因本计划的规定实施回购时，应向交易所申请解锁该等限制性股票，在解锁后五个

工作日内公司将回购款项支付给激励对象并于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相应股份的过户；在过户完

成后十个工作日内，公司注销该部分股票。

第十四节 附则

１

、本计划在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巨轮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２

、本计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002031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2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开市起复牌。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8

月

23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

件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部份高管。

2

、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上午

9:30

在公司办公楼一楼视听会议室召开，采用现

场会议方式进行。

3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董事吴潮忠先生、洪惠平先生、李丽璇女士、

杨传楷先生、曾旭钊先生、郑栩栩先生，独立董事阮 锋先生、罗绍德先生、普烈伟先生均亲自

出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

求。

4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潮忠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孟超先生、王哲生先生、黄晓鸿先生、许

玲玲女士和吴豪先生，财务总监林瑞波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5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编号：

2011-034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作为《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李丽璇、杨传楷、曾旭钊

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监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

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3

）》。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详细内容请见刊登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作为《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李丽璇、杨传楷、曾旭钊

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3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作为《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李丽璇、杨传楷、曾旭钊

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为了具体实施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下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事项：

（

1

）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

2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

派息等事宜时， 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

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

3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

派息等事宜时，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

4

）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

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

5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和解锁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

权利授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

6

）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解锁；

（

7

）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解锁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

解锁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

的变更登记；

（

8

）授权董事会办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锁定事宜；

（

9

）授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

解锁资格，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终止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10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进行管理；

（

11

）授权董事会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

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以上三项议案尚需《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稿）》等相关资

料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召开股东大会审

议议案的事宜，公司董事会将按有关程序另行通知。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031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3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8

月

23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

、本次会议

2011

年

8

月

29

日下午

2:00

于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采用现场会议

方式进行。

3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

4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孟 超先生主持，监事王哲生先生、黄晓鸿先生、许玲玲女士、

吴 豪先生均亲自出席了会议。

5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列入公司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

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

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

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股

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

合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本计划尚需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本议案尚需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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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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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竞得土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之 《关于公司拟在洛阳市伊洛工业园区竞买土地的议案》（详

细内容请见公司

2011

年

7

月

29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司竞得洛阳市伊洛工业园区编号为

TDJYX-2011-

50

、

TDJYX-2011-52

两宗工业用地的使用权，面积分别为

139,522.109

平方米、

134,554.780

平方米。 近日，

公司与洛阳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出让方情况

出让方为洛阳市国土资源局，地址为洛阳市西工区凯旋东路

26

号。

二、土地情况

1

、两宗土地分别位于：东至兴业西街、西至开拓大道、北至石林路、南至希望路；东至兴业街、西至兴业

西街、北至石林路、南至希望路。

2

、占地面积分别为：

139522.109

平米、

134554.780

平米。

3

、容积率均不小于

1.0

，用地性质均为工业用地，使用年限均为

50

年。

4

、 成交价格： 两宗地块总成交价为

49,333,840.00

元， 其中编号为

TDJYX-2011-50

土地成交单价为

180

元

/m2,

总价为人民币

25113980.00

元；编号为

TDJYX-2011-52

土地成交单价为

180

元

/m2,

总价为

24,

219,860.00

元。

5

、资金来源：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6

、本次购买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成交确认书》

3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